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一、 设立依据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法制办及民政

部对该条例的释义。

二、 受理条件

1、有成立的必要；

2、有业务主管单位并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3、有 50 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 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

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 50 个，并占据本行

业、领域一定比例，具有一定代表性；

4、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5、有固定的住所；

6、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7、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注册资金 3万元以上；

8、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背社会道德

风尚。社会团体的名称应当与其业务范围、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

致，准确反映其特征。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

国”、“中华”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地方性

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

三、申报材料

1、登记申请书，拟成立社团的必要性、可行性，资金及经费来

源情况，组织机构及会员情况等。



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业务主管单位致函登记管理机关，

载明以下内容：对拟成立社团的必要性可行性，主要负责人情况，章

程和业务范围、经费及是否具备社团法人条件等审查情况，并明示同

意作为其业务主管单。

3、验资报告：由法定的社会审计机构出。

4、场所使用权证明：由产权单位出具，载明地址、期限、面积

和联系电话。

5、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如实填写相关

表格，加盖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印章，贴附身份证明复印。

6、章程草案：参照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制定。

四、办理时限

法定期限：60日； 承诺期限：10日

五、办理流程

1、咨询阶段：了解政策法规，获取相关文件资料。

2、名称核准：筹备组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名称核准，并向登记

管理机关索要登记表格，取得名称核准后，开立临时帐户，注入注册

资金，到法定的社会审计机构验资，获取验资报告。

3、资格审查：业务主管单位对拟成立社团是否具备条件、发起

人、负责人、业务范围、资金来源等进行审查。

4、申请成立登记：提交真实有效的申请材料并完成党建工作。

5、备案颁证：登记管理机关收到全部有效文件后依法进行实地

察勘，完成审查工作后出具印章刻制证明，并予以公告，筹备组完成

各项备案程序后，颁发登记证书，予以公告。

六、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社会团体变更、注销登记

一、 设立依据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法制办及民政

部对该条例的释义。

二、受理条件

1、社会团体将需要变更的登记事项，先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然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或变更备案。登记管理机关对

社会团体提交的有关材料审核后，作出准予或不准变更的决定。

2、社会团体要求变更登记，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之日

起 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如果超过 30日，需要重新向业

务主管单位报送有关材料并经审查同意，以保证审查意见的时效性。

三、申报材料

1、社会团体办理名称变更登记提交材料 （承诺期限：1 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名称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3）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新修改的章程草案。

（4）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意见。

（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6)《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2、社会团体办理住所变更登记提交材料 （承诺期限：1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住所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3）新住所的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材料，要写清使用面积、使

用期限、所在地址、联系电话。

（4）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6)《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3、社会团体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提交材料 （承诺期限：1 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名称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3）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4）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5）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盖章的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

表。

（6）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7）《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4、社会团体办理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提交材料 （承诺期限：3

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名称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3）原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不再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文件。

（4）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文件。

（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6）《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5、社会团体办理活动资金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承诺期限：1 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名称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3）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4）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6）《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6、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提交材料 （承诺期限：1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名称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议纪要。

（3）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新修改的章程草案。

（4）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意见。

（5）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6）《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7、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提供材料 （承诺期限：1 日）

（1）加盖会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变更名称申请书。

（2）加盖会章的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会议纪要。

（3）修改后的章程草案及修改说明。

（4）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意见。

（5）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

8、注销登记提交材料 （承诺期限：6 日）



（1）社会团体作为法人，在终止前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成立清算

组织，进行清算活动。

（2）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日内，社会团体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

（3）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并附依照章程

规定的程序决定注销登记的会议纪要。

（4）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

（5）清算报告书。

（6）社会团体法人注销登记表。

（7）交回《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印章。

四、办理流程

1、初审。

2、受理。

3、审查材料。

4、办理变更业务的变更材料备案存档并换发新的法人证书；办

理注销业务的注销材料备案存档。

五、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一、 设立依据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务院法制

办及民政部对该条例的释义。

二、受理条件

1、有成立的必要。

2、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3、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

4、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5、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

6、有必要的场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的规定，

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

三、申报材料

1、登记申请书；

2、业务主管单位的资格审查文件；

3、场所使用权证明；

4、验资报告；

5、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6、章程草案；

7、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四、办理时限

法定期限：60日 承诺期限：10日

五、办理流程

1、咨询论证。申请人到登记管理机关(社会组织管理股或行政服

务大厅民政窗口)进行成立登记的有关法规、政策咨询，阐明成立理

由。

2、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在成立登记申请之前， 申请人应将拟定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征得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后，报相关部门进行初

审，经初审同意后，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表格。

3、开展筹备工作。申请人按照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名称，成立筹备组，开展成立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有关筹备

工作。

4、业务主管单位批准。经筹备达到成立条件后，报业务主管单

位批准成立或取得相关许可证书。

5、受理成立登记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相关部门单位同意或

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并完成党建工作后，应携带成立登记所要求提交的

所有文件、材料，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

6、颁发登记证书和办理备案手续。登记管理机关收到全部有效

文件后依法进行实地察勘，完成审查工作后出具印章刻制证明，颁发

登记证书，予以公告。

六、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注销登记

一、 设立依据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务院法制

办及民政部对该条例的释义。

二、受理条件

1、民办非企业单位将需要变更的登记事项，先报业务主管单位

审查同意，然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登记管理机关对民办

非企业单位提交的有关材料审核后，作出准予或不准变更的决定。

2、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求变更登记，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

意之日起 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如果超过 30日，需要重

新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有关材料并经审查同意，以保证审查意见的时

效性。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的内容包括：名称的变更；住所的变更；

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变更；开办资金的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变

更；业务主管单位的变更。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变更登记流程

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变更登记，首先要在民办非企业单位内部，

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决定变更事项并做好记录；然后写出变更登记申

请书，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再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登记管理机关通过初审、受理、审查材料，办理变更手续，变更材料

备案存档。



五、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变更提交材料

（1）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

书，其中应载明变更的事项、变更的理由，并附决定变更时依照

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纪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因故不能签署变

更登记的申请书的，申请单位还应提交不能签署理由的文件。

（2）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事项审查同意的文件。

（3）住所变更的应提交变更后的新住所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

同，其租用期必须一年以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应提交变更后的

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和身份证明和前任法人离任审计报告；开

办资金增减的应出具金融机构的验资报告；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

的应提交变更后的宗旨或业务范围的书面材料；业务主管单位变

更的应提交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责的文件和

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担任本机构业务主管单位的文件。

（4）填写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表。

六、注销登记流程

（1）民办非企业单位依照其章程的规定，按程序作出注销登

记的决定。

（2）向业务主管单位提交注销登记申请。

（3）在业务主管单位和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

（4）清算组织开展工作并提出清算报告。

（5）业务主管单位经审查，出具同意注销登记的审查文件。

（6）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必须自完成清



算之日起 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登记管理机关

通过初审、受理、审查材料，办理注销、注销材料备案存档。

七、收费标准和依据

无收费。


